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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敘薪作業系統 

 

操作說明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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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步驟： 

一、 進入員工業務網／主選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點選人事業務專區／教師敘薪系統／首頁 

 



 第3頁 

 

 

三、新增基本資料  

１、點選新增基本資料進入敘薪類別點選欲辦理之敘薪類別後按「確定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可了解案件辦理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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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進入基本資料畫面，「學校」以查詢方式點選。 

 

 

３、學校查詢方式：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４、基本資料輸入完畢後按「存檔」鈕 

1.勾選條件 2.輸入關鍵字後按「確定」 

3.點選學校後，電 
 腦自動帶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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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核對基本資料如須修正時，按「修改」鈕進入修改畫面，如無提敘年資請按

「傳送」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提敘年資資料輸入 

  

 

 

如有提敘年資按此鈕，進入「新增年
資資料」畫面 

具隱蔵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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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輸入後按「新增存檔」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２、提敘年資新增完成，核對無誤按右上方「傳送」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具刪修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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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製表 

１、傳送後回首頁點選「維護」鈕，進入維護畫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２、產生報表須按「預覽編修報表」鈕，進入報表編修畫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３、編修完成後按「製表」鈕 

如仍須修改資料時，則應先

取消傳送 

查詢案件辦理情形 

查詢「補件」「退
件」之事由 

******
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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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４、進入表格完成畫面選擇 

   表格完成 

核薪請示單 注意事項編修 回首頁  

 

 

 

 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１、所附證件請依序裝訂。 

２、代理代課教師、約聘僱年資等服務證明，須有加註「服務成績優先」字樣。 

３、證明文件影本，請有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及加蓋承辦人員職章。 

４、送件：請逕送縣府承辦人員簽收。 

５、送件後請至敘薪首頁「狀態」欄了解案件辦理情形，如為「補件」狀態者，

請「查詢」補件情形，並儘速補件。 

６、補件期限為七天，逾期者以退件方式處理。 

   

發文時請輸入字號 

直接進行編修畫面 

點選後完成表格 回編修畫面 

http://serv.e-land.gov.tw/teacher/print/temp/9785425065.xls
http://serv.e-land.gov.tw/teacher/print_edit.asp?do=edit&t_no=26
http://serv.e-land.gov.tw/teacher/teacher_data.aspx

